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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罗光的“生命哲学”

2006年3月3日    来源:维真学刊   作者:耿开君 

台湾新士林哲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众多流派中风格独具的一支。我们有理由说：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

就是一部受西学刺激的中西哲学比较与融合史。那么，台湾新士林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特有的中西融

合方式。那就是包容了基督宗教的有神论信仰立场、士林哲学传统、对先秦天命观的独特开掘、对传统中

国哲学所进行的古典理性的贯注，以及面对现代性所持的超越的、开放的、本位的人文主义精神，等等。

台湾新士林哲学为现代汉语学术贡献了一种植根于本土的基督宗教本位价值阐释体系，也贡献了一种不论

是传统中国哲学还是现代汉语学术中其它学术流派都没有的学术规范——以汉语言说的，来自于西方中世

纪学院传统的学术规范。  

在具体的学术建构上，主要体现之一为台湾新士林哲学以古典形上学传统对传统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创造性

转化，其中罗光主教的“生命哲学”体系最具代表性。所谓“古典形上学”，就是指发端于古希腊亚里士

多德（Aristotle）、集大成于中世纪圣托马斯（St. Thomas Aquinas）的形上学说理体系，其中主要的两

个因素是：形上学的本体，形上学的论说逻辑。这二者相互关联，并可以从西语的独特语言构造上得到解

释。存有的观念和存有的逻辑，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是缺乏的，传统中国哲学中既没有“存有”的词源与词

形的演化，亦无由此而来的“主谓（subject-predicate）——因果”说理逻辑体系；前者使传统中国哲学

中没有形上学的、概念形式的“上帝之名”，后者使传统中国哲学的说理体系中没有逻辑化的超越之链—

—人世的一端它没有实现“个体”（以及“位格”、“物”等）的观念，超越的一端它没有通达“终极原

因”、神或上帝的逻辑结论。以罗光为代表的台湾新士林哲学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正是为中国文化中注入

这种古典理性，重构传统中国哲学，建立中国式的形上学（Metaphysical Philosophy of Life），按照托

马斯主义传统，从理性一路实现对位格之神与位格之人的认识。  

以罗光主教为代表的台湾新士林哲学在本体与形上学的逻辑两方面都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诠

释，本文在这里侧重讨论罗光“生命哲学”在后一方面的工作。  

由“生化”到“生成”：对传统中国哲学形上逻辑的再造  

1、中西哲学生成原理的差异：“生化”与“生成”  

亚里士多德形上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存有之为存有”——形上学意义的万物之根本原因（第一哲学），

具体论述的则应是存有与万物的关系；也正基于此，亚里士多德不满意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存有论

或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要发展出一套“实体学”ousiology，使至为抽象的“存有”变得具体起来。亚里士

多德形上学的丰富性就表现为对生成原理的构造和阐述上。托马斯·阿奎纳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形上

学方法，但又以“存有与本质”之辩给以发展：“存有”esse作为“推动者”同时也被赋予真、善、美等



超越特性，在形上学中建立了“上帝之名”，生成与变动的因果链条也同时成为类比的价值等级链条。另

外，士林哲学还特别重视单体（即个体）成因问题，以便建立个体与终极超越者的生成和类比关系。  

相对比较，传统中国哲学的生成原理则大不相同。除了在语言方面汉语从未有过西语系词（copula）的那

一系列演化之外，从万物原因方面来看，传统中国哲学虽有根本原因的意识，如：“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物由道得其德而生”（《庄子，天地》），“故元者为万物之

本，而人之在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等等，但传统中国哲学的“原因”既不同于米利都

（milegian school）学派的“本原”arche，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因”aitia。对生成活动中原因的

考察，必须联系到“物”的观念，因为，生成活动最后必然要体现在具体、现实的成果上——物。以中西

比较的观点来看，从中国哲学对“物”的态度，就可以发现两种哲学的差别。  

西语“物”（thing）的原始意义是“聚集”Versammlung：“它们指称每一种人以任何一种方式关心的、

关涉的东西，每一种相应地处于言谈中的东西。” 拉丁哲学的“物”（res）演变为与人（主体）相对意

义上的“物”——存有者（ens）意义上的“客体”了。撇开海德格尔（M. Heidegger）贬抑性的论说来

看，也正是由于“物”成为“存有者”，古典形上学才能成立，即，才有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如古典逻

辑）建立一个以“物”作为最后成果的因果生成系列。否则，不是“超形上学”，就是“前形上学”。  

汉语所使用的“物”一字，《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

段注曰：“牛为大物，故物从牛。”王国维《释物》从卜辞得出结论说：“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

杂帛。”“物”另有一些较古的用法（旗、人、神灵精怪等）也都是与形象的描述有关。总的看来，

“物”字也正像其它名词性的汉字那样，是起源于象形，以形色之状来标识中国古人所认的“物”。形色

之状的“物”不会发展出“本质”之类的所指来，或成为与人相对的“客体”意义的“物”。 这种用法上

的“物”，没有“本质”、“是这个”的判断义，而常有“二气五行”、“凝聚造作”的所指如程颐说:

“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语录》十

九）所以，“物”被淹没在同一的大化流行之理中，而丧失了自己的一物之为一物的“个性”：“一物之

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语录》二上）在传统中国哲学中，“物”一词不仅仅用于

“物，万物也”的意义上，它更被用在与人密切相关的“事”上，特别是在宋明理学那里，如王守仁说：

“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

于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便是一物。”（《传习录》上）  

这种“物”的观念，与传统中国哲学的变化、运动——“大化流行”、“反复”、“两一”之变——是一

致的，运动和变化最后不能落实到一具体现实的成果上，即，不会生成“是这个quod est，也就是没有

“本质”的形成原理，所谓的“单体”也就无从谈起。总之，传统中国哲学讲的是“生化”而非“生

成”。  

以上的中西哲学的冲突，正是台湾新士林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2、生命哲学的转化：由“生化”到“生成”  

在罗光的生命哲学体系中有一个传统中国哲学没有的创造性用语——创生力，它在罗光生命哲学体系中的

位置举足轻重，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解决传统中国哲学的根本“生成”问题。 罗光在对传统中国哲学本体

观念的诠释中，已经通过“有——在——变——生”这个创造性诠释把中国哲学原有的“自然而生”的

“生生”置于“存有”（罗光所谓“有”）之后了，“存有”esse具有使潜能成为现实的创造力量。如果

说这种诠释是对中国文化中“上帝之名”的本体论证明，那么，对中国文化中“上帝之名”的宇宙论证明

则是“创生力”概念的提出。  

中国文化中一直讲“生生”，西方哲学中也讲“生命哲学”。从本体方面讲，西方哲学对“生命”总持一

种“力”或“原因”的看法。类似地，罗光认为：“有生物的动和变都发自生命，是生命力使动，没有生

命，即停止一切动作。无生物没有生命，便不能有动作。” 生命是“生命力”，“动力因”，即，在中国



哲学所体验和描述的生生大化流行世界中，内在的是一种“力”的流行——没有“力”，怎会有运动和变

化呢？这是罗光哲学预设的发问模式。实际上，罗光的发问模式还有更先一步的预设，即他对“变”的理

解。传统中国哲学对“变”的描述停留在一个平面的水平上，即停留在“反覆”循环的大化之流中，变化

就是实在本身。《易经》讲变，其中阴阳变化过程就是“消息盈虚”、“反覆其道”。老子《道德经》说

得更明确：“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25章）等等。因为没有“物”res的观念，中国哲学的这种

“变”就“化”讲“化”，只有“化”之“理”，而无“化”之“物”。罗光所说的“变”则是士林哲学

立场的，托马斯说：“一件事物只要是现实的，它就在运动。运动不外是事物从潜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

除了受某一个现实事物的影响，决不能从潜能性变为现实性。” 罗光的解释也同样：“我们研究变易，是

研究变易的动作，就动作说，变易必须有三点不可缺的要件：一、起点；二、终点；三、动因。”“起

点”就是“能”，“终点”就是“成”、“实现”，而这一切的变动者则是某种“力” 在罗光看来，中国

哲学在“变”的问题上缺乏了本体论，例如朱熹的理气论。这样，由对“变”的观察就已经包含了对

“变”之原因（生成的原因）的暗示。  

罗光称生生之流的内在自力为：创生力。这里，不仅要以“创生”区别于“创造”，同时也以一个“创”

字指向了他的下一个用语——创造力（及创造主）。创生力就是生命力的别名，中国哲学中的生生大化之

流是不可分割的，而创生力，在罗光看来，也是一个整体，其本体就是整个宇宙，而不能理解成一个类似

物理学的那种力。这样就有了罗光关于创生力的下一个命题：“创生力的质内有理，为宇宙万物之

理。” 罗光把这个“理”看作是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也是宇宙万物的究竟、阴阳之道之所以然。以士

林哲学语言解释就是：“创生力之理是能”，即还不是现实之物，但它（潜能）是积极的可能性，“万物

之理潜藏在创生力的质中，创生力不停地行动，使创生力之质变化，变化而继续化生万物。” 这样，罗光

就是把生命力——创生力作为本体（质）谈论而与作为“在”的“生命”（成）有所分别了。经过这一番

诠释，“生生大化之流”不仅成为“创生力”，而且是有“体”、有“质”、有“理”的“本体”。  

以士林哲学的眼光，处处可以发现传统中国哲学的“不发问”，例如是什么使理与气结合呢？理与气的原

因又是什么呢？等等。生命哲学的创生力就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可从两方面理解：1、创生力先是变易，

其次它的由能到成的变化只是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程，创生力是宇宙整体（本体），它的能到成都是在这

一整体内的“生成”或“造”，但它不是创造。2、对于创生力本身，以及它所包含的质与理，按因果律

（无限不可推），也应有一原因。 综上两点，按照西方古典形上学的逻辑，就必然导致对一绝对者的需

求，这就是创造力。  

创造力属于创造主（“天主”的别称），按照士林哲学的形上学原理，这个纯粹的“力”就是纯粹的

“成”（Pure Act），即“纯存有”esse，是自有的存有者ens a se，不含潜能。这里，罗光非常明确地

把创造主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终极本体区分开来——它不是“道”（老子），不是“太极”（儒家），也不

是“太虚之气”（张栽），根本原因在于：“道”、“太极”和“太虚之气”等都不是“自有实体”，而

是内在于万物之内的本体。创造主却是绝对超越宇宙之上，他不在时空之内。创造主的创造是“无中生

有”，像旧约圣经所说的，以“言”logos“说”出万物。因此，支配运作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生生之理—

—创生力”来自于一个完全外在的、全能的、完善的力量。理性的界限也只能到此了，“生命哲学”对上

帝的论证到此实现并结束。  

罗光“生命哲学”对“创生力”与“创造力”的设置，既是对传统中国哲学形上逻辑的重构，也是托马斯

证明上帝的方法在中国哲学中的实践。罗光首先把传统中国哲学纳入了对原因的追问中，从而把“生生”

转化为“创生力”，以“力”作为对传统中国哲学实体的概括。中国哲学的“生化之流”由此而成了一种

有限，那么就有了对无限者的追求，首要的是“推动者”和“成因”的追求——如同托马斯上帝论证的第

一路与第二路那样；创生力作为生生世界之理，它也必有赖以所成者，而且它在其中运化的物承受的是创

生而非创造，这必然导致最初成因的必然存在，如圣托马斯所言：“这个最初的成因，大家都称为上

帝。”   

由“理气论”到“个体（单体）成因论”  

创造力与创生力是为追究“第一原因”而设，然后，就该追问具体的“物”是如何生成的了——正像我们



已经分析过的中西“物”之观念的差别——这同样面临着中西哲学的尖锐冲突：生化与生成的区别在此表

现为怎样看待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个体”观念。个体（或单体）成因问题是台湾新士林哲学中西融合工作

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面对中西差别的现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罗光主教的生

命哲学关于单体成因的论述，仍然是最具代表性的。  

1、西方士林哲学的单体成因论  

西方古典形上学的代表士林哲学在这一问题上应该列出这样几个词：个体individuum、物res、实体

substantia、本质essentia及是这个quodest、存在者ens。这些词的意义是由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存

有问题（包括西语系词的变化形式）——所决定的。在不定式及动名词的存有形成以后，“存有者”在形

上学中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对对象之最先的确定性判断，拉丁哲学继承亚里士多德而又发展出一套

对具体的存有者进行判断的语词及辨析方式，其中心是“存有与本质”的辨析。  

个体的拉丁语词是individumm，意为“未分者”，指某一具体的整体（one unit），任何分割都会使其丧

失个性，或者说是“一个具有无可共有之特性的本质之具体携有者。” 我们上面所说的“存有者”、“实

体”、“本质”等词都具有抽象性，它们的最具体限定就是“个体”。个体的限定，或者说个体的成因，

是在其“是这个”（形式）基础之上的质料之限定所造成，“质料是个别化的差别”。 但是对于具有共相

特征的“本质”（或形式）及无差别性的质料，个体性仍然不能产生，托马斯提出“量印元质”

materia signata quantitae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应该说，质料并非量的多样性原理，除非质料被分作

许多部分，并在每个部分中接受同样的物性（比例）作为其形式，从而构成许多同样的个体。然而，如果

不先预设量，质料是不能被分割的，因为，若缺少这个量，每一个实体都将是不可分辨的。这就是为什么

同种之物的多样分别性的第一原因是量的理由。” 托马斯的这个说法并不能使人满意，正如柯普斯顿

（F. Copleston）所说，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柏拉图痕迹。   

罗光也同样不满意托马斯的说法，他更赞成方济会派（St. Franciscan）主张。 关于方济会派的理论，以

代表人物波那文都(St. Bonaventura)为例，众所周知，他与圣托马斯不同，走的是柏拉图、奥古斯丁的路

线，坚持“原型论”（helymophism）和灵魂实体论，对于单体成因问题，他认为单体的个别性不是来自

“量印元质”，而是由上帝直接从他的原型造出。罗光即是接受了波那文都的这种思想：天主造人，不是

造一个抽象共相的灵魂，而是造这个人的实际具体的灵魂。  

在这个会通融合的结论之上，再来看传统中国哲学的单体成因问题。  

2、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单体成因问题  

对于罗光来说，他认为朱熹“理一分殊”论就是中国哲学中对单体成因问题的具体论述。 罗光把“理”与

“气”当作形式（Forma）与质料（Materia ）,即认为朱熹的形上学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讲的。 据托马

斯的形上学原理，形式与质料的结合是在实体层次上的结合，二者结成“性”（本质），“性”再与

“在”（存在）结成实际的物。因为罗光还要讲“生生”，“生生”既有“理”，也有“在”，它最后使

形上之“性”实现为实际的物。罗光给出朱熹的本体论是：  

理——性   

物  

气——形  

托马斯的本体论是：  

元形  

性  



元质  

物  

存在  

可见这二者之间的“本体结构”相似而又不同。由此也可看出，朱熹本体论中的“物”字，罗光是把它作

为“本体”substantia来看了，而圣托马斯的那个“物”字，罗光是把它作为一“实有”，即res。就物的

个性来讲，二者的对照是：“圣托马斯的本体论所讲的存在，带来‘量’和‘质’的个性，因为具体的

物，除公共的物性外，尚具有个性。朱熹的本体论的气，带来物的个性，个性由金、木、水、火、土‘五

行’而结成。五行，朱熹称为质，质由气而成。”   

这里，罗光对“理”、“气”与“性”及“物”的使用，因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托马斯哲学相比较而颇不

易分辨。在罗光所给出的朱熹的本体论图解中，按他所说，“理”为元形，那么在西方哲学的用法上，

“理”作为“性”就是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使用，而不是托马斯意义上的使用，因为按托马斯的使用应

是“理”与“气”的结合才是“性”；与此一致，罗光也正是把“气”作为元质，同时把“理”与“气”

的结合看作是“本体”substantia；这样，按亚里士多德哲学，罗光图中的朱熹之“物”就不能分辨至

“个体”的程度，因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个体成因问题存在着不足，直到托马斯的“量印元质”甚至罗光

的“天命”才在解释上更趋圆满。  

而在罗光所给出的托马斯本体论图中，形式与质料构成性，性与在再构成“物”，这个“物”就不是“本

体”substantia，而是res甚至individuum了，因为在“存在”中有量与质，能够形成“量印元质”，或能

够使个性终于实现为现实之物，则士林哲学意义的“个体”就可形成了。所以，上面两图中两个“物”字

所指实非一“物”。  

至此，当我们再以“单体成因”来问朱熹之理气论时，答案就已开始隐约显现了：朱熹的理与气只能构成

到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层次，所以就面临着与亚里士多德同样的困境——质料的差别或个别问题，即罗

光所说：“门生问他（朱熹）：气怎么受限制呢？他便无法作答了。”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经过罗光的诠释

之后（罗光的那两个图解）显现的，而作为传统中国哲学本身也确实包含这个倾向。对于前者，罗光没有

有意地作出那种分辨，罗光是从朱熹哲学内部直接分析个体成因问题从而评论朱熹哲学之得失的。  

首先关于作为太极的那个“理”，罗光肯定朱熹是主张“理气相即”的，“理在气先”则只在理论抽象方

面说，太极为‘理之极至’。然后，对于万物来说即是“理一而殊”，此处的“殊”罗光说是“物类的分

殊”，是理限制气。 而物类之理的差别（限制）则来自于“天命”，即《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

性也就是物种之理。  

物种之理已经找到原因了，那么具体实际之物的原因又来自哪里呢？即“实际单体”的成因是什么呢？在

这个问题上，罗光不满意朱熹的“理气清浊”、“气质之性”的说法，认为：一、朱熹的“气限制理”、

“理限制气”的理论有矛盾，也不成立；二、单体之气的差别原因缺少说明。   

从以上罗光对中西哲学史上个体成因论的讨论，可以看出他是从两个基本方面来进行分析的：一是个体在

存有本体层次上，即在有无意义上来说；一是在个体的具体实际生成方面。前者包括理、共相或类、个

性，后者包括性与在、形式与质料的限制关系。前者是名词性的，后者是动词性的。这种“前设”也是罗

光生命哲学单体成因论的基本框架。  

以这种方式来观朱熹的理气论，就又遇到了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时的一个根本性不同：在传统

中国哲学中是没有存有本体与存有逻辑之分别的，对于朱熹的理气来说，就是：“理”既不能说是共相、

本体，也不能说是单纯的存有之分疏（存有的逻辑）。所以，按朱熹理气论，他的对门生问题的“无法作

答”或最终没有形成中国式的单体成因论，是必然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罗光生命哲学的单体成因论。  



3、生命哲学的单体成因论  

罗光生命哲学最后的单体成因论，应该说是会通中西哲学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以西方中世纪士林哲学来诠

释传统中国哲学，这表现在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逻辑的重构和对托马斯、方济会派传统士林哲学的“存

在”观念以“生命”所作的丰富，也即前文所说的“创造力/创生力”及“在——生”会通原则进一步在单

体成因问题上的贯彻。  

按罗光的理论，天主首先从无造有，他造出：理（太极、名词性的“有”），物类之理（共相），个性

（按他的肖像造出的灵魂），当然他也从无中造出气或质料来。其中，个性，是已有限制的元形，限制直

接来自天主的意志，而非来自质料或量印元质。对于单体成因问题，之后的问题就是：天主所造的个性

（还有物类）如何与“在”结合，或，如何去限制气或质料。从士林哲学方面来说，因“存在”（在）的

规定就是现实、活动，actus，所以它依靠“力”自然就要把“性”实现为一实际之个体。这里，罗光虽然

吸收方济会派的存在理论，但存在的丰富性只有以传统中国哲学的“生生”或“生命”来理解才最合适—

—这就是罗光生命哲学。而且，如果彻底地遵循方济会派的思想，那么托马斯主义思想就要被抛弃，因为

这样一来个性就完全是恩典了，这甚至会走入神秘主义。罗光并未如此，他尝试把天主的恩典或创造与形

式/质料的实体学原则结合在一起，来评判朱熹的理气论。  

罗光在对朱熹理气论的评判中隐含了：在存有学的基础上，把传统中国哲学的“理”析为更细致、不同层

次的“共相”（universal）或“种”(spiecies)，即，他的单体成因论中的第一个要点：存有意义的要

素。这种涵意与限制（生化）义相对：物之所成由共相（本质、是这个）与构造两种原因促成，其中，共

相是本质、是“是这个”，构造是指创造、创生、生成、分受等意。前者为名词性判断，后者为动词性描

述。在这种逻辑中，就已经预设性地把传统中国哲学的物观改造了：除了“生成”之涵义外（生化、动态

的），还有“存有者”、“本质”、“是这个”等涵义，而且后者是主要的。因此，这时的“物”已经是

res了。这样，朱熹的“理”既是存有者，也是逻各斯。前者是物之为物的“本质”或“相”，是传统中国

哲学所没有的；后者是单体去“禀”的那个全“理”的根据气之清浊、明蔽之根据，从士林哲学观点来

看，就是所谓形式与质料之间的“限制”。  

事实上，传统中国哲学的理在eidos（ens及essence相同）与logos之间更与logos相近（更可比较），因

为：1、理是“条理”之意，它是运化（二气五行等）的规律；2、理是一，“不容有二、三也”（《文

集》六十三，《答馀正甫》），或者说，理本身是绝无偏全之殊的。3、理还更多的有人文色彩，而少自然

物理涵意；4、理化为实际是“禀”，而非“分”(participating),“分”以有无和类比论，而“禀”则以

偏正、蔽明论。这追其根源当然可以是汉语的本体观念而不是由系词“是”（存有）变化而来，也没有那

么多的词形变化。结果是：传统中国哲学中没有关于“这一个”（thisness）、“是这个”qoud est的观

念，从而也没有“物”res的观念；“物”字在朱熹理气论中，除了作为“事”的能指外，作为山川草木人

物的“物”也与西语有极大差别。“物”是由理气所成，所有物、人的理（性）都是个“一”，没有不

同，因为大化流行之理只能是一，“月映万川”也是一，而不能是二、三。若从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的眼

光把理看作“相”、“本质”之意，就会觉得朱熹是含混不清。由此，物与物、人与人的不同就归结到

“气”上，这时如果把“气”以西方哲学的“质料”理解，就又会发生错误：气虽为形而下， 但核心的涵

义是动态的结构组合，即“凝聚造作”、“二气五行”的。它与理之间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不

存在任何“思想的抽象”、因果链式阶梯、辩证法等、个体（勉强称之）或性，原因在于：  

1、凡物有一能力，谓之“禀”，然后，  

2、由“禀”的能力决定其得那个无差别之理的偏或全。联系前面我们所说“物是动态的结构组合”，“个

体”成因实为：  

理（太极）  

个体（物、人） 气（二气五行）  



“禀”的能力  

冯友兰有一诠释十分正确：“物所受之理，本无不全，但因其禀气较偏而塞，故理不能全显而似于偏

也。” 反过来看“理”，则“理”的“一”有两个涵义：1、太极本体（如“月印万川”的那个高县的明

月）；2、流行于二气五行中的“生生”之理（如散落江湖的明月一般），其中每一物都有二气五行，只是

因其结构组合不同，使得“生生之理”或畅或阻，或偏或全，而无判断义上的不同。  

由此看来，只是那个“个体成因”中的“禀”的能力不知从何而来。从这里就可以走向有神论的超越了—

—“禀”的能力来自“天命”，天命就是天主的意志。  

按前面所说方济会派的“个体成因”论，单体的根据是上帝所造实体，对于人就是“灵魂实体”，这应该

包含在汉语的这个“禀”字里面；这个实体还要去与质料（如肉体）结合，或者说是去限制质料（较低

的），这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有“理”呢？方济会派对此注意不够，罗光正是在这里把“在——生”的创造

应用到单体成因上，从而形成了“禀”的另一义。  

在对待古典士林哲学的两条路线——托马斯主义与方济会派路线——罗光倾向于方济会派的选择更符合基

督教义对人看法，即每一个人都因上帝的唯一创造而具有位格的独立性、丰富性、高贵性、平等笥。在理

性（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人满意，它不能彻底摆脱生命的

抽象性，罗光的根据恰恰就是那个理性不能最终穿透的实际生命：“天主是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使人分

享他的神性生命；生命是实际的，不是理论，分享天主的生命，不是分享天主的元形，而是分享天主的存

在。” 罗光对生命的“在”与“实际性”的强调，根本上是受到传统中国哲学的影响的，这是从中国哲学

会会通过到士林哲学的一个出色的例子。  

这样，罗光在创造性地诠释牛熹理气论的同时，也回答了朱熹及整个中国哲学中对“气质之性”成因存而

不论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把《中庸》的“天命之为性”中的“天命”具体化并贯彻到对先秦以后

中国哲学的诠释中了。所以，生命哲学就以其对传统中国哲学与士林哲学的会通知融合而成为现代中国哲

学中的一个创造性体系，它离开传统中国哲学已经很远了。在生命哲学中，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化变成了生

成，带有中国文化意味的单体开始出现；相应的，更深远的意义是：传统中国哲学那种因强调生化与理同

气异而缺少对个性——人道主义的个人和自然科学的物——的关注的倾向得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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